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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海 珠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海珠府复字〔2021〕191 号

申请人：刘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8 月 5 日作出的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（以下简称涉案处罚决定），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提

起行政复议申请。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并延长审查期限，现审

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涉案处罚决定。

申请人称：

1.广州市海珠区某小区（以下简称某小区）内停车场土地

属于广州市某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某置业公司），某置业

公司已将小区委托下属公司广州市某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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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简称某汇物业）进行管理。现被广州某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某达物业）侵占。

2.申请人属于某汇物业员工，2021 年 6 月 9 日上午，驾驶

车牌为粤*****5 的小汽车前往某小区上班，到达小区门口时，

遭到小区保安拦截称小区内已没有车位。申请人在门口等待片

刻，见一辆小车驶出，申请人认为里面已腾空车位，想开车进

入小区停车，小区保安依旧没有给出正当理由，故意拦截车

辆，致使车辆停在了小区门口。小区保安拦截车辆，是某达物

业恶意所为。

3.申请人驾驶的粤*****5 的小汽车钥匙在同行人身上。在

车辆被保安拦截时，同行人因送资料先行离开，车钥匙也同时

被带离。所以在警察到场时，申请人将车辆熄火接受调查，随

后便无法再次启动车辆进行移车，并非申请人故意堵塞小区。6

月 9 日 11 时许同事送回车钥匙并开走车辆。

4.申请人在对方报警后，在现场一直配合警方调查。但是

申请人在 2021 年 6 月 9 日 12 时许被带到派出所后，调查至

2021 年 6 月 10 日 11 时才结束。2021 年 7 月 23 日下午应警方

要求，于 2021 年 7 月 24 日 9 时到派出所接受调查，调查持续

24 小时直至 2021 年 7 月 25 日 9 时才离开。最后被申请人在

2021 年 8 月 5 日出具了涉案处罚决定并要求缴纳 200 元罚款。

警方未调查清楚某达物业侵占及恶意拦截的事实，就对申请人

进行了行政处罚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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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认定的事实及处理情况

2021 年 6 月 9 日 9 时许，申请人将车牌为粤*****5 的汽车

堵住某小区门口，造成交通堵塞，业主的车辆不能正常进出大

院。2021 年 8 月 5 日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

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决定给予申

请人两百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二、根据认定的事实，对申请人复议理由提出如下答复

1.申请人用车辆堵塞大院进出通道的行为是其代表某汇物

业通过不合法途径争夺物业管理权的具体表现

2011 年，某置业公司作为开发商和申请人就职的某汇物业

签订《住宅大院物业委托管理合同书》，委托后者对某小区实

行物业管理。2016 年，某汇物业将物业管理权转委托给利某，

同年利某成立某达物业对某小区进行物业管理。2019 年 12

月，某达物业与业主代表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，并于 2020 年

9 月 15 日在广州市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进行备案，合法取得上

址的物业管理权。根据《广州市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七十七条第

二款“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与新物业服务人订立的物业服务合

同生效的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终止。”之规定，某置业公司和

某汇物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终止。

2021 年 4 月，某汇物业自称要收回某小区的物业管理权，

某达物业不同意，双方因此产生纠纷。2021 年 6 月 9 日，申请

人以某小区地块属于某汇物业为由，实施拒交停车费、堵塞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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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进出通道的行为，欲通过不合法的途径争夺某小区的物业管

理权。

2.申请人的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

2021 年 6 月 9 日 8 时 50 分，申请人要求进入某小区大院

免费停车，被某达物业员工丁某拒绝，后申请人故意把车牌为

粤*****5 的汽车熄火停放在大院唯一的进出通道，阻挡业主的

车辆进出大院，丁某报警求助。民警出警现场数次对申请人进

行劝诫疏导，要求申请人将停放在大院出口处的汽车挪开，让

业主的车辆正常通行，遭到申请人的拒绝。根据民警的执法记

录仪所载视频可知，9 时 52 分，对于民警的消防安全教育，申

请人明确表示：“不同意挪开，如果有消防问题能随时挪

开”；10 时 5 分，对于有业主急于开车上班诉求，申请人嚷

嚷：“给我进小区，你就可以上班”；10 时 19 分，申请人自

称没有车钥匙，公司拿走了，是谁不知道，但视频显示申请人

就职公司的办公场所与车辆停放地点距离约十米，申请人自称

无法将车辆挪开的辩解没有事实依据。

综上，申请人不通过理性、合法的渠道解决纠纷，而是以

粗暴对抗的方式，故意将车辆熄火堵在大院大门，导致大院进

出通道堵塞，业主车辆的正常通行权利受到侵犯，时间长达两

个多小时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三

条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

重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

款： ……（二）扰乱车站、港口、码头、机场、商场、公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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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；……”之规定，被申请人认

定申请人的行为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，对其予以罚款两百

元，该处罚决定合法恰当。

3.本案程序合法

被申请人接受案外人报警后，及时出警开展调查，当日受

理为行政案件查处。2021 年 7 月 5 日，被申请人依法延长本案

的办案期限至六十日。为核查案件事实和证据，被申请人于

2021 年 6 月 9 日和 7 月 23 日依法传唤申请人进行调查询问，

如实记录其陈述和申辩，查明了申请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

法事实，并在作出行政处罚前依法履行告知义务，上述程序合

法正当。

综上所述，涉案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

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，请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1 年 6 月 9 日，被申请人受案。《受案登记表》显示：

丁某当日 9 时 22 分报称在某小区上班期间发现小区门口有两辆

小汽车堵塞小区出入口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传唤申请人，经审批延长询问查证时间至

二十四小时。被申请人三次询问申请人。第一次《询问笔录》

载明申请人陈述如下：1.6 月 9 日 9 时许，申请人开着粤

*****5 小轿车载着同事彭某某到某小区大院准备去某汇物业上

班，但大院门卫称没有车位不让申请人进入。等了一会，一辆

小车从大院里出来，门卫仍然说里面没有车位。警察到场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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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与警察反映情况，彭某某走进大院到公司里交资料，车

钥匙被彭某某带走并交还给公司。11 时许，公司同事把车钥匙

拿来把车开走了。粤*****5 小轿车停放在大院门口两个小时左

右。2.某小区是一栋商住楼，1 至 3 楼是商业用途，归某汇物

业管理。申请人认为整个大院由某汇物业管理，其停车不用缴

费。6 月 8 日其开车离开大院被门卫要求缴费引发争论，后来

有人帮忙缴了费。第二次《询问笔录》载明：申请人没有开车

载着彭某某一起回公司，彭某某是在某小区大院门口见着他并

上车。申请人坚称车钥匙给了彭某某，但彭某某不承认。彭某

某从共和花园管理处取来车辆备用钥匙后才把车开离大院门

口。第三次《询问笔录》载明：粤*****5 小轿车有两把车钥

匙，都是摆放在共和花园管理处，那几天由于工作需要，申请

人取了其中一把钥匙来用。

被申请人于 7 月 23 日再次传唤申请人，经审批延长询问查

证时间至二十四小时。申请人在《询问笔录》中称某汇物业是

某置业公司的子公司，申请人不认识刘某浩。

6 月 9 日和 10 日，被申请人两次询问某达物业员工丁某，

《询问笔录》载明其陈述如下：1.申请人曾于 5 月 10 日来到某

达物业说接管小区管理，要求某达物业离开。2.粤*****5 小轿

车以前不停在小区，6 月 7 日申请人开这部车来小区并交了停

车费。6 月 8 日申请人又开这部车来小区，离开时堵在门口不

肯交停车费，被堵在后面的业主帮他付了 15 元停车费后才开走

的。工作人员告诉他由于他不交停车费，以后不让其进小区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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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。3.6 月 9 日申请人再开粤*****5 小轿车到小区门口直接停

下堵住出入口。十分钟后，刘某浩开着粤*****6 小轿车停在粤

*****5 小轿车前面，把整个小区门口堵住了。物业管理人员和

警察先后劝他们离开，他们均不理会。直到 11 时 30 多分，交

警来到准备拖车，他们才把车开走。4.某置业公司在小区三楼

办公，刘某浩是某置业公司的老总，他开的粤*****6 小轿车在

小区停车一直是不收费的。6 月 9 日当天他开着粤*****6 一来

就停在粤*****5 旁边，下车后把钥匙给了同事郑某某。交警过

来要拖车时，他们公司另外两个男子才把车开走。5.小区只有

一个出入口，出口和入口都在一起，两部车停在门口，其他车

就不能通过了。小区内几辆车都出不去。过程中，申请人一直

在现场，刘某浩不在现场。

6 月 9 日，被申请人询问某达物业法定代表人利某，《询

问笔录》载明其陈述如下：1.6 月 9 日 9 时，其和员工丁某在

小区值班室。申请人开车到小区门口停在收费杆前，既没说要

进小区，也没下车和她们讲话。有一位业主开车要出去，叫申

请人不要停在门口，申请人就倒开让那名业主开车出去，随后

又进到收费杆前停着。后来刘某浩开车到小区门口，利某叫申

请人把车开走让刘某浩进入，申请人不听。刘某浩就开到申请

人旁边，两辆车并排停在收费杆前。刘某浩的车是月保车辆，

申请人是他工人，利某让刘某浩叫申请人开走车，但刘某浩没

有理会就走进小区，申请人就一直坐在车上。警察到场要求申

请人开走车辆，申请人也不听。2.1997 年某小区建成时，利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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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某置业公司分公司的员工，承包了小区的物业管理。2006 年

某达物业成立后一直管理该小区。2008 年利某退休后一直在小

区工作。2016 年 6 月，利某与某置业公司的子公司某汇物业签

订了委托管理合同。同年，某置业公司的建筑业务被一家私人

公司收购，某小区大院业主自发聘请某达物业管理小区至今。3.

刘某浩是 2016 年收购某置业公司的私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

2018 年他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某某。申请人是 2021 年 4 月

开始跟着刘某浩工作。4.某小区的停车一直由某达物业管理，

一楼空地有 50 个停车位，都是大院住户和租户使用的，月保为

主。刘某浩公司一共有 10 辆车是月保车，但不包括申请人开的

粤*****5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询问某汇物业员工彭某某，《询问笔录》

载明其陈述如下：1.6 月 9 日其骑车到位于某小区大院的某汇

物业上班，看见申请人开着粤*****5 停在大院门口，说门卫不

让进。由于公司新购物资放在申请人车上，其帮忙把其车上的

物资搬进公司。十分钟后，粤*****6 开到申请人车后并按喇

叭。由于门卫不让申请人的车进大院，粤*****6 就开到申请人

车旁边，司机下车自己走进大院。警察到场时其去附近吃早

餐，吃完回公司干活。11 时许，其按公司吩咐骑着电动自行车

去共和花园的物业公司取粤*****5 备用钥匙，并交给拖车师傅

让师傅把车开到路边去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询问某汇物业员工张某某，《询问笔录》

载明其陈述如下：1.粤*****5 小轿车车主是其妻子，平时用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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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汇物业办公用途，公司员工均可使用，车辆和两条车钥匙均

放在共和花园管理处。同事熊某开车到共和花园后申请人把车

开走到公司办事，钥匙还在熊某包里。申请人在某小区门口把

车熄火后就无法启动了。张某某得知事情后叫同事彭某某去共

和花园取备用钥匙。2.某汇物业 2016 年 7 月 1 日委托利某管理

某小区大院，某汇物业与利某达成口头协议，凡是某汇物业和

某置业公司的车辆都能免费进入大院。

同日，被申请人询问某置业公司员工郑某某，《询问笔

录》载明其陈述如下：某汇物业是某置业公司的子公司。6 月 9

日 9 时许刘某浩把粤*****6 车钥匙给郑某某，说旁边的车堵在

小区门口进不来，等能进来时让郑某某把车开进小区。郑某某

等了一会就到三楼的公司工作了，不知道警察到场，直到 11 点

左右刘某浩让其开走车，他就把车开走了。

6 月 11 日，被申请人询问曾某某、梁某某、林某某，《询

问笔录》载明：曾某某需到某小区取车，梁某某、林某某需进

小区停车。6 月 9 日 9 时两辆车堵塞小区门口，小区内四五辆

车无法出，外面十来辆车无法进，只能停在路边，十几二十人

聚集在现场议论纷纷。两辆车的司机都没有听从警察的警告把

车开走，梁某某、林某某被堵在外面时，后面有两三辆公交车

不能通过，半小时后等大家把车开走或挪到路边时，公交车才

得以通过。

6 月 13 日，被申请人询问刘某浩，《询问笔录》载明其陈

述如下：1.6 月 9 日 9 时刘某浩开着粤*****6 小轿车到某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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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，发现一部小车挡在小区门口，他的车进不了小区，就打电

话给郑某某，让郑某某帮忙看车，刘某浩直接到小区二楼办公

室工作。刘某浩称交钥匙给郑某某后未再过问此事，其不知道

警察到现场处置车堵小区的问题，因忙于工作，他没有接警察

电话。2.2017 年 6 月至 12 月刘某浩任某置业公司法定代表

人，之后无固定工作。某汇物业是某置业公司下级公司。

7 月 5 日，被申请人经审批程序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。8 月

5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处罚前告知，告知申请人其行为构成扰乱

公共场所秩序，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

二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对其罚款 200 元。被申请

人当日作出涉案处罚决定，给予申请人罚款 200 元的行政处

罚。

被申请人提供的 6 月 9 日路面监控视频显示，粤*****5 小

轿车于 9 时整开到某小区大院门口停下，直至 11 时 49 分开

走。粤*****6 小轿车于 9 时 9 分开到该大院门口停下，直至 11

时 45 分开走。期间小区无法进出车辆，现场有群众围观和穿制

服人员协调。

被申请人提供的执法记录仪视频显示，案发时申请人一直

在现场，出警人员再三要求申请人把车开走，申请人称：“钥

匙不在我这里，公司拿走了，是谁拿走的要问一下，现在没有

钥匙”，但未有积极联系获取钥匙等行动。

《住宅小区物业委托管理合同书》载明，某小区商住楼开

发企业某置业公司委托某汇物业管理该址及其露天停车场，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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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管理期限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《物业委托管理合同》载明，某汇物业委托利某管理某小区等

三处物业，管理期限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

止。

《关于某小区大院业主对选聘物业服务公司的意见表》载

明，某小区大院全体业主表决同意聘请某达物业提供小区物业

服务，授权 7 名业主与某达物业签订物业合同，授权期限自议

项表决通过之日起至业委会成立之日止。《物业管理服务合

约》载明，经某小区大院业主代表委托，某达物业对某小区大

院之一至之六整栋大楼提供物业管理服务，服务管理期限自

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止共 10 年。海建物业

区域备案〔2020〕****号《物业管理区域备案回执》载明，某

达物业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备案其于某小区及该址之三、四、

五、六的物业管理区域。

以上事实有《受案登记表》《传唤证》《延长询问查证时

间审批表》《询问笔录》《行政处罚告知笔录》《亲笔证言》

《辨认笔录》、物证照片、书证照片、物业管理服务合同、备

案回执以及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七条的规定，

被申请人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：

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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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

款： ……（二）扰乱车站、港口、码头、机场、商场、公园、

展览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的；……”本案中，申请人声称

其因没有小轿车钥匙才无法启动车辆，但其关于驾驶粤*****5

却没有该车钥匙的解释与同事彭某某、张某某的陈述互相矛

盾。视频资料显示，经周边群众和民警再三要求，申请人都没

有积极联系取回车辆钥匙的行为。申请人关于其不是故意堵塞

小区的主张，本府不予采信。结合视频资料和证人证言等证

据，申请人自 9 时至 11 时 49 分堵塞某小区唯一出入口，影响

小区及外围道路车辆通行超过 2 小时，其行为扰乱公共场所秩

序，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。某达物业经某小区大院全体业主投

票同意为某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，并对停车位进行实际管

理。申请人认为某达物业侵占和恶意拦截车辆，没有充分证

据，且不成为申请人堵塞小区出入口的合理理由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八十三条规定：

“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，公安机关传唤后应当及时询问查

证，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；情况复杂，依照本法规

定可能适用行政拘留处罚的，询问查证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

小时。”该法第九十九条规定：“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

限，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；案情重大、复杂的，经上

一级公安机关批准，可以延长三十日。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

的期间，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两

次传唤申请人，经审批延长查证询问时间至二十四小时；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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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于 6 月 9 日受案，经审批延长办案期限三十日后，于 8 月

5 日作出涉案处罚决定，未违反上述规定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作出

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 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


